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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保險期間：自民國110年1月1日0時起至110年12月31日24時止〔如未能於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招標，契約期間改自機關通知次日（或指定日）0時起至110年12月31日24時止〕， 但若本契約期滿前，新契約未完成招標時，得在本契約期滿前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，按原契約條件及價金延長契約至新契約完成訂定為止，最長不超過3個月。
二、要保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。
三、保險人：得標保險公司（下稱廠商）。
四、被保險人：以保險期間義勇警察大隊各協勤單位所登載之協勤人員為準。
五、投保人數及給付上限：
預估人數為3,290人（義勇警察大隊），實際人數以本局訂約時所提列投保人員名冊為主，全案為開口契約，並以本案分別預算金額（義勇警察大隊新臺幣32萬9,000元整）為給付上限。
六、承保範圍：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內，執行各協勤人員所屬協勤單位所派遣之勤務，時段包含執行勤務期間，並含往返交通前後各2小時內，因遭受意外事故，致其身體蒙受傷害或因而殘廢或身故者，廠商在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賠償金。（所稱意外傷害事故，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。）
七、保險金額：
（一）殘廢或死亡理賠金額：每人最高理賠新臺幣300萬元（殘廢理賠部分按簽訂契約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最新公告「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」辦理，如保險期間該表有異動情事，依主管機關頒布最新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標準規定辦理理賠）。
（二）意外醫療理賠金額：每人最高理賠新臺幣3萬元。
（三）住院醫療理賠金額：被保險人因意外於醫院或診所接受住院治療者，每人每日理賠新臺幣2,000元正，以90日（含）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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